108年醫學圖書館管理師認證考試簡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要日程表
	
	項目
	日期

	1
	網站公告考試簡章
	108年 6 月 3 日

	2
	網路報名、繳交報名費
	108年 6 月 3 日至 7 月 31 日

	3
	寄發准考證
	108 年 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

	4
	考試日期與時間
	108 年 8 月 31日(六)下午 2:00-3:30

	5
	網路公告合格名單/寄發成績單
	108 年 9 月 30 日

	6
	受理成績複查
	108 年 10 月 18 日前


1、 報考資格：
本次考試分為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及醫學圖書館管理師兩類，報考者應符合各類其中一項條件。
1、 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
1. 國內外大學校院圖書資訊學系所或相關學系所畢業者

2. 國內外大學或高等專科學校以上畢業，並曾接受圖書館專業講習培訓結業者（320小時或20學分以上）
3. 具三年以上醫學圖書館管理師工作資歷者
2、 醫學圖書館管理師
1. 高中(職)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，並曾接受過講習培訓結業者（320小時或20學分以上）且具一年以上圖書館工作資歷者
2. 達到上述教育需求條件，並具有一年以上之醫學圖書館工作資歷者
2、 報名相關訊息
1、 報名方式：採線上報名，請連結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網站之「認證專區」
http://www.taiwanmla.org
2、 報名日期：108年6月3日至7月31日。
3、 報名費用：個人會員1000元（個人會員須為已繳交108年個人會費者），此報名費包含發證費用
4、 報名費繳交方式
報名費繳交完成後，請務必至http://t.cn/EXdDl4v 填寫報名費繳款確認單。
1. 線上繳費：線上報名後透過信用卡線上繳費
2. 臨櫃繳費：匯款帳戶－合作金庫銀行台大分行，戶名－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，
            帳號－1346-717-035329
3. ATM轉帳：銀行代號－006，帳號－1346-717-035329
5、 注意事項：
1. 考生報名時填入之電話、電子郵件及通訊地址應清楚無誤，以避免因無法連絡或投遞導致權益受損。

2. 考生須坐輪椅應試或行動不便者，務請於報名資料時註明清楚，以方便安排試場座位。

3、 准考證
1、 准考證預定108年08月12日起寄發，考生在108年08月20日仍未收到准考證者，請立即向教育委員會查詢，洽詢電話及電子郵件04-24739595分機34903; cshe617@csh.org.tw許良維先生。
2、 考生收到准考證後，須詳加核對准考證上各欄資料，若有錯誤，最遲應於考試日前一日向教育委員會提出更正補發，以免影響權益。
3、 若遺失准考證，請於考前3天向教育委員會申請補發，補發以一次為限。
4、 考試日期、地點、題型與考題類別
1、 考試時間：108年8月31日(六)下午2:00-3:30，共90分鐘。
2、 考試地點：中山醫學大學正心樓二樓0211教室
          台中市建國北路一段110號

3、 考試題型：
(1) 高級醫學圖書館管理師：選擇題30題(佔60分)、問答題2題(佔40分)。
(2) 醫學圖書館管理師：選擇題50題(佔100分)
4、 考題類別：選擇題考題涵蓋領域包含資訊檢索、醫學資料庫、實證醫學/

　　　　　　　藥學/護理學、醫學分類法、醫院評鑑，以及圖書館學與資訊素

　　　　　　　養等六大類，並請參閱政府歷年相關考試題庫。
5、 合格標準
1、 筆試合格成績為70分，教育委員會於108年9月30日公告合格名單，並以掛號寄發成績單。成績單請妥善保存，若有遺失不再補發。
2、 凡通過認證考試者，將同時寄發證書，證書有效期限五年。更新證書方式依「醫學圖書館專業人員接受繼續教育積分認定及證書更新辦法」辦理。
6、 複查
1、 成績複查受理時間：108年10月18日前。
2、 請於上述日期前，填妥成績複查申請表(請至學會網站下載)，並電郵至教育委員會聯絡信箱辦理cshe617@csh.org.tw，逾期者不予受理。
3、 申請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，並不得要求重閱、調閱或影印試卷。
7、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委員會決議辦理。
附錄：考試試場規則 
考試試場規則
1、 考生須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正本(或具有照片及身分證字號之身分證明)入場，並將二者置放桌面，以便查驗。
2、 考生未到考試時間，不得先行入場；遲到逾三十分鐘者，不得入場；已入場應試者，考試開始四十分鐘內不得出場，違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3、 考生進入試場不得攜帶手機等通訊設備，違者考試成績扣總成績20分。

4、 考生應按照編定座位號碼入座，違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；考桌及准考證二者之座位號碼須完全相同，如有不符，應即舉手，請監試人員查明處理。

5、 考生在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，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理，但不得要求解釋題意。

6、 考生不得交談、偷看、無故擾亂試場秩序或影響他人作答，違者初次予以勸告；不服勸告者，即請其離場，違者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7、 考生不得有抄襲、傳遞、夾帶、頂替或其他嚴重舞弊情事，違者勒令退出試場，並取消考試資格。

8、 考生不得於試卷上書寫姓名，或任何與答案無關之文字、符號，違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9、 考生於考試結束鈴（鐘）聲響畢，應即停止作答。試卷不得攜出試場，試題必須連同試卷一併繳回，違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10、 考生不得毀損試卷，不得污損、塗改試卷上報考證明號碼及條碼，違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11、 考生交卷後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，高聲喧譁或宣讀答案，經勸止不聽者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
12、 考生若有本規則未列之其他違規情事，均提教育委員會議決議。
這個連結是學會首頁  怪怪的


上傳資料的連結要確認一下








